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安和-YC2024-004-3 
二、项目名称：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五心园校园环境工程项目（第三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銮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南庙镇文化站201室
被投诉人1：江西安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机构）
地址：宜春市宜阳大道贸易广场7街131号
被投诉人2：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采购人）
地址：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1699号
相关供应商：江西毅嘉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南昌西湖区象山南路467号景田大厦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事项为：我公司2024年11月11日上午9:00参加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五心园校园环境工程项目竞争性磋商采购项目，故我司怀疑中标单位江西毅嘉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涉嫌业绩造假。江西毅嘉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不具备参与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五心园校园环境工程项目的投标资格，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事项1成立，江西毅嘉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中标无效。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供应商的，采购人应依法另行确定中标供应商；否则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另，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依据，该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对于江西毅嘉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谋求中标的违法行为，本机关将另行处理处罚。

[bookmark: _GoBack]
宜春市财政局
2024年12月31日
